長庚大學動物轉讓/再應用同意書
為符合3Rs原則，凡本校(甲方)所管領且未曾使用於科學應用計畫的動物(包括基改動物)，得轉移給乙方單位計畫申請人使用。
1、 動物基本資料(甲方)
	IACUC核准編號
	
	計畫申請人
	

	計畫名稱
	

	原飼養設施
	
	轉讓日期
	



	物種
	品系
	隻數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2、 接收機構資料(乙方)
	機構IACUC名稱
	

	IACUC核准編號
	
	計畫申請人
	

	計畫名稱
	

	機構IACUC執秘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機構IACUC執秘Email
	



3、 權責聲明
(1) 實驗動物轉讓依本校IACUC規範辦理。
(2) 該批動物自離開本校動物設施起，即非屬本校IACUC管轄，發生任何違反動物福祉之情事，由接收機構負責。
(3) 計畫申請人須確保動物運輸皆符合相關規範。
(4) 已轉讓之該批動物不得再返回本校。
(5) 於農業部監督報告中本校IACUC僅填寫本校使用之動物量，轉讓後動物使用資訊應由接收單位IACUC進行管理及填報。

□ 我保證以上資訊正確，且願遵守相關規範。

	計畫申請人簽名：
	
	簽署日期：
	

	長庚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委員會

	執行秘書簽名：
	
	簽署日期：
	

	召集人簽名：
	
	簽署日期：
	



